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推动水泥行业淘汰落后产

能开展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执法专项行动的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2017〕3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今年 2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 15 个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联合出台了《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

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7〕30 号），要求通过严

格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促使一批能耗、环保、安全、技术达不到标准

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或淘汰类产能，依法依规关停退出。为贯彻落实淘汰落后产能

工作部署，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决定自 2017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利用两年半时

间在全国开展水泥企业（包括具有完整水泥生产线企业、生产水泥熟料企业及水

泥粉磨站等）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执法专项行动（以下简称执法专项行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2013 年 11 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水泥企业粉尘危害集

中治理，包装和装车环节综合防尘工程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上看，水泥

企业粉尘防治工作仍有较大差距，问题集中表现为部分企业在包装、装车环节除

尘效果达不到标准要求，很多企业使用的水泥包装袋质量差、漏灰喷灰严重，需

要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深刻认识到淘汰水泥落后产能与提

高水泥企业粉尘防治水平是相互促进的工作，充分利用淘汰落后产能有利契机，

认真组织开展执法专项行动，通过严格执法关闭工艺技术落后、职业病危害严重

的水泥企业，切实提高整个水泥行业的职业健康水平。

二、目标要求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淘汰落后产能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

职业健康法规标准，强化监管执法，推动水泥行业落后产能关停退出，提高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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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水平，维护广大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权益。要突出对包

装和装车环节的治理改造，选用质量高、防尘效果好的水泥包装袋。经过治理后，

所有水泥企业应满足下列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要求：

（一）包装机周围必须安装围档，其底部、接包机、正包机、清包机、装车

机、输送皮带转接处必须设置密闭除尘装置。

（二）包装和装车岗位水泥粉尘浓度不得超过《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GBZ2.1-2007）规定，即：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总尘限值 4mg/m3、呼尘限值

1.5mg/m3。

（三）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企业，必须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整改到位；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必须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整改到位；安全生产标准

化一、二级企业，必须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整改到位。鼓励安全生产标准化一、

二级企业提前完成整改。

三、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7 年 9 月底前，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组织辖区内水泥

企业进行动员部署，明确治理重点、治理要求和治理时限。

（二）企业自查阶段。2017 年 12 月底前，各水泥企业自行或聘请技术专家或

机构对照标准开展自查，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整改方

案应包括水泥包装和装车岗位存在的问题以及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资金投入等，

并经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

（三）整改治理阶段。企业按照整改方案进行整改治理，在企业整改治理期

间，安全监管部门应随机抽取部分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强化对企业整改治理工作

的督促指导，对发现的问题要提出明确的整改要求。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适时组

织进行抽查。

（四）组织核查阶段。2019 年 12 月底前，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完成对企业整

改治理情况的核查工作。提前完成整改治理的企业，可以主动向安全监管部门申

请核查。对于到期未整改的或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条件的企业，

要提请地方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执法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

明确牵头处室、工作责任和工作任务，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确保执法

专项行动扎实有效开展。

（二）强化监督考核。上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

指导和帮助，及时解决专项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执法专项行动落实情况将纳

入对各地区的安全生产责任考核范围。

（三）及时报送信息。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按时间要求向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报送信息：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报送辖区内水泥企业现状汇总表（见附件 1）；

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每半年报送一次核查达标企业名单（见附件 2）；分别于

2019年 2月底和2020年 2月底前报送执法专项行动总结和水泥企业核查情况汇总

表（见附件 3）。联系人及电话：孙栋梁，010-64463004（带传真）。

（四）搞好舆论监督。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对执法专项行动的宣传报

道，营造开展工作的良好氛围。对于整改治理工作有特色的企业，要进行总结推

广；对于问题严重拒不整改的企业，要公开曝光，并纳入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

名单”管理。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4 月 21 日


